如何突破體制與政黨改革的瓶頸
瞿海源
　　近年來，政治體制的改革雖不斷在進行，但不論是在憲政、政府組織、法律上的改革不僅爭議甚多，而改革的實際成效也相當不理想。在政策上也有著很大的變化，然而不論是基本精神、制定的過程乃至執行的效能上却也存在著許多的問題。幾十年來所形成的體制和政策的保守性直接影響到體制和政策改革的阻力，進而對社會體質的改進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社會體質本身在體制和政策改革過程中又再成為一種阻力。質言之，大部分民衆一直支持保守而緩慢的改革，有時民衆甚至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也就是說反對運動基本上一直並未獲得大部分民衆的支持，在選舉時，七成以上的選民還是支持執政黨。

　　執政當局改革非出於自發
　　雖然民衆的保守性是執政當局數十年來透過種種嚴密的體系所刻意造成的，但是在民主化過程中，民間社會逐漸浮現，也開始對體制和政策的改革發揮了一些實質的影響。換言之，執政當局近年來種種改革措施之實施並不是自發性的，而是在逐漸形成的民間力量所顯現的壓力下，不得不採行的步驟。只是，民間自主的力量大致上若有若無，斷斷續續，也因此使得整體的社會政治改革顯得緩慢。於是在體制與政策改革過程中，如何使民間社會的力量更形茁壯，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應該是現階段所應嚴肅面對的課題。
　　一個社會民主的基礎除了民主體制的確立外，就在於社區和社團。法國著名的學者托克維爾在十九世紀前往美國深入研究，寫成了著名的「美國的民主」一書，其中他特別指出「社區」是美國民主的基礎。在美國東部十三州開拓時期，一個個自治的社區成為後來民主政治的源頭，而在十九世紀，即托氏訪問美國時，各個民主自治的社區則是美國民主的特色。我們回過頭來，檢視台灣近四十多年的發展，我們就會發現台灣的社區，在國民黨直接控制下和間接的與地方派系結合中，都變成了非自治甚至是反民主的基地。再由於都市化的快速進行，舊的社區又有逐漸崩解的趨勢，而都市地區的社區又有了孤立和疏離的特性，兩者都無法形成自治的狀態，社區意義非常薄弱。換言之，社區不是成為選舉柱子脚買票的角頭和鐵票區，就成了大家漠不關心的水泥小叢林。
　　社區自治狀況並不理想

　　不過情況倒不是那麼悲觀，有些社區或因消極自衛的需要，如反汚染，而出現了社區自救自治，有些社區因熱心人士積極的規劃亦邁向自治。但是總的來說，社區自治狀況並不理想，也就使得台灣的民主化脚步一直快不起來。在未來，由於社會愈來會愈開放，社區本身也有危機存在，應該會促成社區自治的發展。如果能夠透過有效的民間自發的社區自治運動，當可發揮積極的促進整個社會政治民主化的進展。
　　社會團體是民主社會的另一個重要基礎。社會團體是一種志願團體，在相同興趣、理念甚至利益的人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集體的力量。在內部實施民主，對外則集結成一股股影響整體社會的力量。在台灣，諸多來自美國的國際性在地的團體，如扶輪社、靑商會、獅子會等，不只發揮了社會公益的作用，也引進了民主的規範和精神。不過，在過去四十多年，社會團體在國民黨這個習於控制各種社會勢力的政策下，多半不能有自主的發展。更嚴重的是執政當局對人民結社自由的限制，社會團體的成長極為有限。質言之，社會團體像社區一樣，在台灣對民主化的助力有限，有時甚至是一種阻力。
　　在解嚴前，民間社會力逐漸成長，社會團體的數目開始增加，參加社會團體的民衆也愈來愈多。到解嚴後，成長得更快。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在一九六一年，台灣每萬人只有二．一九個職業團體，有一．九三個社會團體。到一九八一年職業團體只增加到二．五二個，社會團體也只增加到二．三五個。然而到一九九○年，每萬人職業團體有三．二七個，社會團體則有三．二九個之多。換言之，在前面二十年之間，職業團體只增加了○．二三個，可是在後來的十年裡，却增加了○．七五個，社會團體在前二十年也只增加了○．四二個，在後面十年間增加了○．九四個。前後期的差異極大。也足以顯示民間社會在解嚴前就已有所成長，而在解嚴後更是快速發展。因此，社會團體在未來社會政治發展中將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而現代的社會團體的基本性格就是民主，這在人民團體法中也做了這樣的要求，於是社會團體自然也就成了民主化的重要助力。
　　社區社團是改革主力

　　總而言之，社區和社團這兩個代表民間社會的力量，在體制和政策改革困境中應該可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執政黨長期的控制與扭曲，這兩股力量還不能完全自主，還需要社會和社團的領袖來積極從事，以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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